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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拆解“钓鱼”套路，教你硬核防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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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的手机或电脑突然收到一封

紧急电子邮件，你会不会下意识点

开？先别着急———这或许正是不法分

子精心设计的“鱼竿”。他们像潜伏

的渔夫，用伪造的地址、紧迫的标题、

逼真的链接，悄悄抛下诱饵，利用

“权威感”和“紧迫性”，突破你的心

理防线。

“诱饵”的设计思路。不法分子会

设计一个让你无法抗拒的“诱饵”。比

如冒充系统升级通知、工资补贴发放、

会议日程更新等主题，这些都是屡试不

爽的经典套路。而且，不法分子还会在

邮件标题中刻意加入 “紧急通知”“请

立即处理”等词语，制造紧张氛围。因为

人在紧迫感之下，理性思考的能力会降

低，更容易匆忙点击。

高仿的“伪装”之处。不法分子会

精心伪造发件人地址，使用字母替换

（如用“rｎ ”模仿“m”，用“1”代替

“l”），或者添加不起眼的标点，让虚假

邮箱地址乍一看和真实邮箱地址几乎

一样。而在邮件正文中的链接，会用短

链接服务隐藏真实指向。附件则会被赋

予极具迷惑性的名称，利用文件扩展名

隐藏和常见文档图标伪造，诱使你放松

警惕点击。

精准的“鱼叉式”攻击。对于重

要目标，不法分子不会采用广撒网的

方式，而是进行“鱼叉式网络钓鱼”。

他们会事先通过公开渠道搜索你的

个人信息，从而“量身定制”邮件内

容，使其更具相关性，极大降低你的

防备心。

精心的“鲸钓”攻击。鲸钓攻击是

鱼叉式网络钓鱼的升级版，专门针对企

业高管、政府要员等“高价值目标”。不

法分子会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目标人物

的公开行程、社交动态、商业往来，甚至

模仿其同事的写作风格。攻击邮件往往

涉及 “并购协议”、“董事会决议”或

“监管问询”等高机密事务，利用高管

权限绕过多重审批。

潜伏的“数字陷阱”。不法分子会

精心伪造来自官方机构的邮件，利用

民众对公务信件的天然信任感。邮件

正文会附上带有机关印章的二维码图

案，扫描后会自动跳转至骗子搭建的

虚假政务平台网站，其界面与官网完

全一致。由于手机屏幕对网页显示不

完整，受害者很难察觉异常，最终会被

逐步诱导输入个人信息、银行卡账号

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警方提醒，虽然不法分子的手段狡

猾，但万变不离其宗，记住以下几点，就

能有效识破大多数钓鱼邮件：

仔细核对发件人地址。不要只看发

件人名称，务必检查完整的邮箱地址，

特别留意细微的拼写差异。

悬停鼠标查看链接。在点击邮件中

的任何链接前，先将鼠标悬停在链接

上，浏览器状态栏会显示真实网址，如

果与显示文本不符或看起来可疑，切勿

点击。

谨慎对待附件。对任何未经索求的附

件保持警惕，尤其是压缩包（.zip/.rar）或

可执行文件（.exe/.scr等）。下载前最好

能用杀毒软件扫描。

保持冷静，核实真伪。面对制造紧

急气氛的邮件，不要慌乱操作。通过电

话、内部通信工具等其他可靠渠道向发

件人本人或相关部门核实情况。

■以案释法

承包的土地到期了，新养的“知了猴”怎么办？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

转与到期交还，直接关系到村集体利益

和社会稳定。然而，实践中常出现承包

合同到期后，承包方因附着物清理、费

用争议等拒不返还土地的情况，引发村

集体与承包方的矛盾。前不久，铜山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村民委员会与村

民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最

终作出了兼顾集体利益与承包方双方

合法权益的判决。

2014年1月，铜山区某村村委会

与村民贺某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合同书》，约定将该村11.5亩的土

地承包给贺某经营，承包期限至2024

年1月1日，每年每亩承包费600元，贺

某需在每年1月1日前足额支付当年

费用。

2017年起，贺某在承包地北半边

约5.8亩土地上种植柳树和养殖蝉。该

地块上柳树密布，贺某每年都补种蝉

卵。承包期内，贺某未按时足额支付

承包费。2024年合同到期后，村委会

应贺某要求，给予其1年时间清理地

上附着物，但到期后贺某仍未清理，

也未返还土地。2024年8月，贺某购买

并种下价值12100元的蝉卵，该批蝉

卵最快约至2027年8月收获。多次协

商无果后，村委会遂诉至法院，要求

给付拖欠的承包费，清除承包范围内

的附着物。

案件审理过程中，贺某另案起诉

村委会，要求返还被占用的承包地并

支付租金。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

议：村委会用5.7亩土地置换贺某原有

部分承包地，至此贺某仍占用的涉案

承包地仅剩北半边的5.8亩。

铜山法院审理认为，村委会与贺某

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本案

中，贺某应按每年6900元标准支付2014

至2024年承包费。根据查明事实，贺某

还应支付拖欠的3.4万余元承包费。

关于土地返还及附着物清除问题，

涉案合同已于2024年1月1日到期，贺某

主张“双方约定延长承包期”，但未提

供证据证明，村委会亦不认可，故合同

到期后贺某继续占用土地无合法依据，

村委会要求清除附着物、返还土地的诉

请符合合同约定。考虑到涉案土地上有

贺某多年种植的柳树及2024年种植的

蝉卵（蝉需至2027年8月方可收获），若

强行立即清除，将造成资源浪费和较大

损失，法院依据“绿色”原则，酌情判定

贺某于2027年8月收获后，清除树木、蝉

等地上附着物并返还5.8亩承包地，同时

需按合同约定承包费标准支付土地占

用费至实际返还之日。

综上，法院判决贺某支付村委会承

包费34700元，并于2027年8月在蝉收

获后，清除地上附着物并返还5.8亩承

包地。

本案主审法官常江红介绍，该案是

典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返还

纠纷，案件处理既坚守法律底线，又兼

顾实际情况，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规

范和引导具有指导意义。

第一，承包合同效力受法律保护，

双方应严格履约。根据农村土地承包

法，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承包

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承包期限对双方

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村委会与贺某签

订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村委会按约交

地，贺某就应按时足额支付承包费；合

同到期后，若无合法延期依据，承包方

需按约返还土地，这是合同严守原则的

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农村土地流转秩序

的基础。

第二，裁判兼顾法律与现实，体现

“绿色”原则与公平理念。法院未简单

判决“立即清除附着物、返还土地”，而

是考虑到蝉的生长周期，给予贺某至

2027年收获的合理期限，这是对民法典

“绿色” 原则的践行———避免资源浪

费，减少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同时，要求

贺某支付占用费至实际返还之日，既保

障了村集体的土地收益权，也让承包方

承担了逾期占用的成本，实现了双方利

益的平衡。

法官提醒，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中，

承包方应增强合同意识，按时履行缴费

义务，合同到期后及时办理交接；发包

方应做好土地交付、面积确认等履约工

作，出现争议时积极协商解决。若协商

无果，双方均可通过诉讼途径维权，提

交证据时需客观真实，以便法院查明事

实，作出公正裁判，共同维护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的良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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